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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平安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 通讯员 崔雪娇） 1 月
10日是全国第 34个“110宣传日”。10日上午，汾阳
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不忘初心 110 共建共治享安
宁”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克服降雪低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因
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方式进行宣
传，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关注 110。
同时，民警还紧紧围绕汾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中
心，结合正在开展的春运工作，向过往群众讲解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春运期间安全出行常识、一网通
一次办操作流程，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时要遵
守交通安全法规，不酒后驾驶、不无证驾驶、不违反
交通法规、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超载等，教育广大
市民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
为，携手营造和谐、文明、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此次宣传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 6块，发放各类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50余人
次。通过零距离的宣传教育，使宣传活动真正做到
贴近百姓，服务群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要目的为大力宣传“110”
报警平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取得的显著效果，进一步促进
110接警处工作的深入开展, 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
110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构建新时期和谐警民关系。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 通讯员 冀有
荣） 春节日渐临近，近段时间以来，汾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开展春节节前市场专
项监督检查。

查重点，重实效。执法人员对超市、餐
饮店、食品小作坊、农贸市场等食品安全重
点区域和重要场所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
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认真履行食品进货查验、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索证索票、餐饮食品留
样等义务，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
时，提醒经营者不得借节日之机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串通涨价，切实维护节日期间市
场物价稳定。

加强药品化妆品监管，确保用药安全。
针对药品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进货渠道、供
货方资质、药品质量、药品包装说明、药品规
范储存等进行监督检查，坚决查处销售假劣
药品化妆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强化隐患排查，化解安全风险。深入开展
压力容器、电梯、游乐场设施、液化气瓶等特种
设备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

全管理制度、维护
保养记录以及设备
检验和操作人员证
件等，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防范特种设
备安全事故。

开 展“ 两 节 ”
期 间 烟 花 爆 竹 监
管。重点检查经营
者 是 否 具 有 烟 花
爆竹经营资质，购
销渠道、台账登记是否合法规范，产品外包
装标识是否齐全等。严厉查处无证经营、超
范围经营，销售无生产厂家名称、厂址及燃
放说明的“三无”产品和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严防非法渠
道和假冒伪劣烟花爆竹流入市场。

加强“两节”期间 3C 认证产品监管。重
点检查是否有 3C 认证标识，伪造、冒用认
证标识等违法行为，同时严查企业商家无
证生产、伪造、冒用认证标识、超期、超范围
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违法行为。

强化消费维权，提升消费满意度。严格
值班制度，明确工作纪律和责任要求，充分
发挥 12315投诉举报平台作用，实行专线专
人值守，切实做到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渠
道畅通、处理及时。

本次检查涵盖范围广，包括食品、药
品、化妆品、烟花爆竹等。检查事项多，深入
细致。截至目前，共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139
家，餐饮服务单位 26家，药品化妆品经营单
位 21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8家，排查安全
隐患 3个。

本报讯 （记 者 曹永亮 通 讯 员 张增
秀） 日前，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首批“诚
信汾阳 放心消费”示范创建单位玛玲商厦开
展了“送法到企业 服务见真情”活动，进行了
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律
法规知识培训，商场经营管理人员及各商户
5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结合实际，进行了通俗易懂、针对性强的讲
解，内容以消费维权为主线，详细对商户如何
在整个经营过程重法守法，尤其是售后投诉的
处理，结合典型案例，对“消费者的权利”、“经
营者的义务”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解析。同

时，围绕商户关心的信息公示、《广告法》、《商
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执法情况和真实案例，
对相关法条做了解读，认真解答了与会人员提
出的问题。工作人员还就企业打假维权、应对
恶意竞争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可以说，此次送法培训活动收到良好效
果，一方面增强了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促进企业文明经营、诚信经营；另
一方面突出服务企业的宗旨，进一步促进了
汾阳和谐良好的营商环境。”汾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规范节前
商家市场经营行为，进一步增强商家守法经营
意识，促进“诚信汾阳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开
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玛玲商厦为感谢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其多年的指导和提供的优质服务，特地赠
送一面锦旗。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 1月 10日上午，中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全国“110 宣传日”为契机，在中
阳县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了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
为主题的 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向群众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讲解交通安全知识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遵守
交通安全法规的重要性。同时，针对春节期间，群众
出行可能会出现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做了重点宣
传，并提出多条切实可行的出行建议。

据悉，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该项活动的主
要目的是为保障 2020 年春运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畅通，增强辖区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为广大人民群众欢度春节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节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本报讯 年味徐浓，春运渐紧，交城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牢牢占领交通安全宣传主阵地，不畏风
雪严寒，掀起春运安全教育高潮。

他们通过短信、标语、车贴、LED 显示屏，编
发内容丰富的春运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和警示语，
向全社会发布；他们通过电视、电台、传单、展版
编辑典型交通事故警示案例，在车站、广场、商场
向广大交通参与者展览散发；他们通过组织春运
专题会议、专场授课，向参加春运的重点驾驶人
群宣讲。形成渠道多、覆盖广、措施强、效果好的
春运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特点。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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